
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115年度專案補助計畫 

115年2月2日北市民區字第1156008261號函頒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本市市民於建築物出入口設置防

水閘門（板），減少因颱風、豪雨造成積水進入建築物，導致市民生

命財產之損失，特訂定本計畫。 

二、 補助對象為本市曾有淹水紀錄之淹水戶、水災災害潛勢區域或有受災

之虞之有居住事實一般合法建築物(含地下停車場)；惟下列對象之一

者，不予補助：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4-1條規定，自民國100年7月1

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者。 

(二) 曾接受104年、106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3或

114年度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補助計畫補助之對象。

惟於前述補助年度僅申請裝設1處，可於本年度計畫再行申請不

同施作位置之第2處。 

(三) 公有建築物。 

三、 申請補助期限及額度：115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依區公所訪定

市價全額補助。 

四、 設置防水閘門（板）補助規格項目如下： 

(一) 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單車道者。 

(二) 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雙車道以上者。 

(三) 1樓出入口寬度1公尺（含）以下者。 

(四) 1樓出入口寬度逾1公尺，2公尺（含）以下者。 

(五) 1樓出入口寬度逾2公尺，3公尺（含)以下者。 

(六) 1樓出入口寬度逾3公尺者。 

五、 合法住所於地下室且有獨立出入口於1樓者亦可申請，但應檢附建物

謄本或使用執照影本足以證明該處所屬於住宅使用。 

六、 防水閘門（板）之材質以鋁合金或不鏽鋼為限。 

七、 一戶（或每一社區管理管委會）以補助2處為限。 

(一) 以社區管委會或未登記有案之社區代表人名義申請防水閘門，

設置處應為公設範圍之共用出入口、公共樓梯或車道出入口，

以2處為限。 

(二) 另有獨立出入口之1樓住戶可以自己名義申請自宅裝設防水閘門，

每戶亦以2處為限。 

八、 符合本計畫規定得申請補助者，於施工前，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報備有案之住戶管理委員會或取得1/2以上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書（如附件1），檢具申請表（如附件2）向建築物所在地之

區公所提出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3。 

九、 申請人於提出申請，由區公所訪價後完成審核並通知推薦廠商後，應

於60個日曆天內完成建置防水閘門（板）(倘遇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

力之事由，致影響施工期程者，得展延合理施工日期)，並檢附施工

前後照片各2張（如附件4），向建築物所在地之區公所申請查驗，逾

期不予補助。區公所接獲申請查驗後應於15個日曆天內進行查驗，經

查驗不合格或與核定內容不符，或未於指定日期（期限由區公所視現

況決定）辦理改善完成者，不予補助；申請人隱匿不實或造假者，區

公所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之款項。 

十、 區公所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提供防水閘門（板）費用或功能等相關佐證

資料，申請人應予配合。 

十一、區公所應於竣工查驗合格日起15個日曆天內支付補助費（如附件5）。

十二、區公所於115年10月31日（含）前受理申請案件，須於12月15日前完 

成核銷程序，並於12月31日前完成年度災準金註銷作業。另於11月1 

日（含）後區公所受理之申請案件，仍依流程審核、施工、查驗，

俟次年度議會通過年度預算後即刻辦理補助核銷程序。 

十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附件 1 

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115年度專案補助
計畫 

 

      未登記有案社區1/2以上所有權人申請裝設防水閘門補助同意書  

  

茲同意   (建物名稱) 

  (防水閘門種類)，申請臺北市政府防水

閘門裝設補助，並推派   為申請代表人，後續查驗通過由代表人代

為領取補助費用，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臺北市   區公所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不足請自行擴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區編號:  

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115年度專案補助計畫申請表 

一 
 

申請地點： 區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二 
設置防水 

閘門種類 

□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單車道，寬度   m，高度  m 

□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雙車道以上，寬度   m高度  m 

□1樓出入口寬度1公尺以下，寬度   m，高度  m  

□1樓出入口寬度逾1公尺，2公尺(含)以下者，寬度   m 

，高度  m 

□1樓出入口寬度逾2公尺，3公尺(含)以下者，寬度   m 

，高度  m 

□1樓出入口寬度逾3公尺者，寬度   m，高度     m 

材質：□鋁合金□不鏽鋼 

三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四 
申請人 

（簽章） 

    

◎申請裝設建築物為合法建物，防水閘門裝設點如為違建部分

需是 83 年底前既成違建(由申請人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 社區管理委員會名稱：  代表人：   

□ 未登記有案社區名稱：  代表人：   

□ 1 樓住戶：   

□是 □否 符合居住事實(申請人提出佐證資料) 

聯絡電話：     

 

五 初審結果 

□是  □否 符合補助對象   

□是  □否 符合裝設位置，     處 

區公所： 里幹事：           (審查合格影印交申請人收執) 

六 查驗結果 

 
 

申請人 

□是 □否 檢附施工前後照片 

□是 □否 檢附保固證明(保固期間至少2年以上) 

□是 □否 同意施作廠商已依本表第二項施作完成 

□是 □否 檢附發票 

申請人簽章： 

區 公 所

會   勘 
  區公所：               里幹事： 

 

 

區公所 
 



備註： 

（一） 1樓住戶提出申請，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檢具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謄本或其

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文件，以及身分證影本。申請表經審核後，正本存檔，影

本交申請人收執。惟申請人因建物老舊等歷史原因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致

無法提供、交齊本人建物所有權狀及建物登記謄本，得以提供以下文件等替代

方式辦理： 

1、土地所有權狀。 

2、房屋稅、水電瓦斯繳費等證明擇一。 

3、經現勘確實有居住事實。 

（二） 社區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為代表人，檢具建物所有權

狀、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文件及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主任

委員身分證影本。申請表經審核後，正本存檔，影本交申請人收執。 

（三） 未登記有案社區提出申請，未登記有案之社區代表人需檢附取得1/2以上區分

所有權人同意書及其身分證影本、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影本等。

申請表經審核後，正本存檔，影本交申請人收執。若申請人無法取得其他1/2

以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者之建物所有權狀或建物登記謄本，得以房屋稅最近

一期繳稅證明代替或水電瓦斯繳費等證明擇一，並仍須取得1/2以上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書及其身分證影本以資證明。 

（四） 申請人應要求廠商提供防水閘門（板）安裝維護說明書及2年以上之保固證明

書等相關資料，以提供申請人更多保障。 

（五） 補助對象為本市曾有淹水紀錄之淹水戶、水災災害潛勢區域或有受災之虞之有

居住事實一般合法建築物(含地下停車場)；惟下列對象之一者，不予補助： 

１、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4-1 條規定，建築物除位於山坡地基地外，

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防水閘門（板），並應符合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防洪

及排水相關規定。 

(1) 建築物地下層及地下層停車空間於地面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及汽車坡

道出入口，應設置高度自基地地面起算九十公分以上之防水閘門（板）。 

(2) 建築物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之窗戶及開口，其位於自基地地面起算九

十公分以下部分，應設置防水閘門（板）。 

２、曾接受104年、106年、108年、109年、110年、111年、113或114年度臺北

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補助計畫補助者。(本條為100年7月1日增訂施

行，施行後之建築物依法應自行設置防水閘門（板），故不予補助。)惟於

前述補助年度僅申請裝設1處，可於本年度計畫再行申請不同施作位置之

第2處。 

３、公有建築物。 

（六） 合法住所於地下室且出入口於1樓者亦可申請，但應檢附建物謄本或使用執照

影本足以證明該處所屬於住宅使用。



 

  區公所通知限期           

改善並辦理複驗 

附件 3 
 
 

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115年度專案補助計畫流程圖 
 

 
 

有淹水紀錄、水災災害潛勢區

域或有受災之虞市民提出申請 
 
 
 
 

 

區公所現勘裝設位置及審 

核資格是否符合 
否 退件

 
 
 
 

是（符合） 
 
 
 

 

      區公所訪價並提供申請人施作    

      廠商，並將申請表影本交申請  

      人收執 

 

不予補助 

       區公所完成審核後60日內完工，  

檢附施工前後照片(各2張) 否 

                                             
 
 
  

是（符合） 
 
 
  
   

區公所15日內辦理

現地查驗 

 
否    

 
 
 

 
              是（合格） 
 
 

 

是（合格） 

 

       查(複)驗合格後 15 日內撥付費用 



附件 4 
 

施工前照片 施工後照片 

  

  



 

附件 5 

臺北市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115年度專案補助計畫補助款領據 
 

茲收到臺北市 區公所發給補助鼓勵設置防水閘門（板）補助款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致 

 

臺北市 區公所 

 

 

 

 
 

具領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市內電話：                    手機（必填）：     

 

□  銀行  分行，帳號：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請附存摺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